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第五條第七款所稱資產證券化商品之種類如下：  
1、 資產基礎證券。

2、 商業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
3、 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
4、 抵押債務債券。
保險業投資於前項之資產證券化商品，其信用評等須經國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A - 級或相當等級以上，且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保險業經核定之國外投資額度百分之二十，對每一資產證券化商品之投資金額，不得超過保險業資金百分之ㄧ。
保險業投資於第一項第三款之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其資產池之債權平均信用評等分數須達六百八十分以上。
保險業投資於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及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等機構發行或保證之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不受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限制。但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保險業經核定之國外投資額度百分之五十，每一機構之債券投資金額，不得超過保險業經核定之國外投資額度百分之二十五。
    保險業投資於下列抵押債務債券，其投資金額及條件應符合第十七條之規定：

一、資產池個別資產之信用評等等級經國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未達 BBB-級或相當等級之抵押債務債券。

二、資產池採槓桿融資架構，或資產池之個別資產含次級房貸或槓桿貸款之抵押債務債券。
	第九條  第五條第七款所稱資產證券化商品之種類如下：  
1、 資產基礎證券。

2、 商業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
3、 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
4、 抵押債務債券。
保險業投資於前項之資產證券化商品，其信用評等須經國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A - 級或相當等級以上，且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保險業經核定之國外投資額度百分之二十，對每一資產證券化商品之投資金額，不得超過保險業資金百分之ㄧ。但投資於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及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等機構發行或保證之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不在此限。
    保險業投資於第一項第三款之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其資產池之債權平均信用評等分數須達六百八十分以上。
保險業投資於下列抵押債務債券，其投資金額及條件應符合第十七條之規定：

一、資產池個別資產之信用評等等級經國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未達 BBB-級或相當等級之抵押債務債券。

二、資產池採槓桿融資架構，或資產池之個別資產含次級房貸或槓桿貸款之抵押債務債券。

	1、 為強化保險業整體投資風險之監理及控管，爰增列本條第四項，明定保險業投資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 )及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等三機構發行或保證之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Agency RMBS）之投資總額及個別限額規定。
2、 現行法令已開放保險業投資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及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等三機構發行或保證之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惟實務上，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發行或保證之住宅不動產抵押債權證券，並未揭露該債券資產池信用評等分數相關資訊，鑑於資產池信用評等分數之立意，在於降低投資該類債券之投資風險，惟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及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分別屬於美國政府直接持有或具有美國政府隱含支持，因其機構特性與一般發行機構不同，應尚無需藉此債券資產池信用評等分數限制方式，達到降低投資風險之目的。為兼顧上開機構所發行或保證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之投資風險特性與資訊揭露現況，爰明定上開三家機構發行或保證之住宅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不適用資產池之債權平均信用評等分數須達六百八十分以上之規定。
3、 配合第四項之新增，刪除第二項之但書規定，原條文第四項順移為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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